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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知识产权检察白皮书

我市人口发展呈现4个特点

自治区卫健委“三个优化”助推政务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记者从自

治区卫健委获悉，按照自治区政府办
公厅统一部署，自“改作风、提效能”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修订完善12个
方面 45项制度，制定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工作提速增效
的具体措施》，组织开展青年讲堂学
习 7次，报送政务信息 97篇，专项行
动取得明显成效。

对办公 OA 系统收文登记模块
进行优化，从 12 个节点精减到 6 个
节点，公文运转效率提升 40%。进
一步精减规范议事协调机构，由该
委牵头的议事协调机构由 13个精减
为 7 个，成员单位精减 60%，实现了

议事协调机构全面“瘦身”；严格落
实精文减会相关要求，制定年度发
文、会议和培训计划，严格控制发文
数量，加强会议的审核把关；规范双
周例会流程，会前印发任务清单，对
重点工作提前调度，会后第一时间
梳理督办，形成了一套操作性高、实
用性强的工作规范，进一步推动重
点工作落实落细；研发OA系统督查
督办模块，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互
联网+督查”，保证督办任务第一时
间运转，随时掌握办理进度。建立
微信督查群，开展线上督查，关键节
点提前提醒，定期通报，线上线下相
结合提升督查质效。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五一”假
期将至，各大网络购物平台纷纷加大
促销力度。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可能
会存在对商品的描述与实物不符、
虚假宣传的现象,有的商家为了售卖
的商品获得更多推广，选择在快递
中放好评返现红包，或进行电话骚
扰。日前,呼和浩特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服务中心发布“五一”期间网络购
物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

性、健康、科学消费，并建议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时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理性购物。当前有许多商家以
明星推荐或是网红产品的名义对产
品进行宣传售卖，广大消费者应当
谨慎选购，还有商家在商品详情页
进行夸大或虚假宣传，利用经过处
理的精美图片吸引消费者，这时应
参考其他消费者的商品评价及相关
上传信息，对该产品进行多方面的

了解，不能仅凭商家宣传噱头就冲
动下单。

货比三家。在选择心仪的商品
时应先了解其产品成分、产品规格
等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多找同
类商品进行对比，通过商品评价及
提问板块等进行深入了解后再选择
购买。

发现问题，积极维权。当收到
商品后，若发现该商品的规格、功能、

材质等存在问题，应当及时申请售后
服务；若商家消极受理，可以提供相
关文字、图片申请网购平台运营管理
方介入调解。

呼和浩特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服
务中心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物
时应当看清规则、谨防套路、按需购
买、理性消费。出现问题时，及时拨
打 12315或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五一”小
长假即将来临，为进一步规范节假
日市场价格行为，严厉打击哄抬价
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营造良
好节假日经济发展市场氛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关于“五一”
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对全市各行业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进
行提醒告诫。

各类经营主体要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
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规范促销行为
暂行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
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价格自
律，依法合规经营，自觉维护良好的
市场价格秩序。

各类经营者要认真落实明码标

价和价格公示制度，销售商品及提
供服务要标明品名、规格、价格和计
价单位等信息，如有价格变动应及
时调整，内容真实明确、清晰、醒目，
货签一一对位。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

各宾馆酒店、饭店餐饮、交通运
输、景点景区、停车场等主要服务行
业经营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严格遵守价格法律
法规等政策规定，执行市场调节价
的，要依法合理制定价格标准，不得
拒绝或不履行价格承诺，不得相互
串通，趁机涨价，操纵市场价格，进
行价格欺诈，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价格、收取未标明的费用欺诈
消费者。各旅游景区景点要严格落

实门票价格及优惠政策，并在显著
位置做好价格收费公示，严禁通过
各种违规形式变相提高门票和其他
服务价格。

各 商 超 、专 卖 店 以 及 社 区 团
购、外卖、直播等电商平台，要依法
开展促销活动，标明原价，不得使
用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语言、文字、
图片、计量单位等标价，不得虚构
原价、虚假折扣、两套价格、模糊标
价、误导性价格标示等诱导消费者
进行交易；采取价外馈赠方式销售
商品和提供服务，要如实标示馈赠
品的品名和数量，严格履行价格承
诺；带有价格附加条件的，不得含
糊标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

律法规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
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有价
格欺诈行为的，最高可处 50万元罚
款；对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囤积居奇，推动商品价格过快、
过高上涨行为的，最高可处 300万元
的罚款；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
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最
高可处500万元的罚款。

各相关经营者要认真对照上述
要求主动开展自查自纠，进一步规
范自身价格行为。对于发现以上所
述有关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
为，广大消费者可拨打监督举报电
话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
处理，并依法向社会曝光。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4 月 25
日，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呼
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获悉，
2018 年至今，呼和浩特市检察机关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和销售伪劣商品
犯罪案件共提起公诉 22件 27人，不
起诉 4 件 5 人。捕诉环节促成退赔
案件 2件，追赃挽损 65万余元。

《白皮书》显示，侵犯知识产权
和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主要呈现
以下特点：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犯罪类型、罪名集中，侵犯商标类犯
罪案件占比为 100%，这与被侵权商
标的市场需求高、犯罪门槛低有很
大的关系；侵犯知识产权“售假”类
案件领域分布较广，呈现分布多个
领域，食品药品领域和公共安全领
域较为突出的特点；侵犯知识产权

“售假”类案件普遍涉及产品质量问
题；部分侵犯知识产权“售假”类案
件涉及专卖专营；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普遍涉案金额大，受害群众
多。

我市发布我市发布““五一五一””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
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发布“五一”假期网络购物消费警示

为营造积极向上、文明健康
的社区文化氛围，倡导孩子们放
下手机，培养爱读书、多读书、读
好书的理念，近日，玉泉区西三里
营社区举办了“我是小小图书整
理员—行走的图书馆”活动。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本报讯（记者 丁晨）根据自治区统
计局的最新统计消息显示，2022年末，
全区常住人口为 2401.17万人，其中呼
和浩特市 2022年末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了 355.11万人，比 2021年末增加了 5.5
万人。今年一季度全市户籍人口净增
6000余人，同比增长16%。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我市
十年间人口发展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全市常住人口显著增长，持续
向市四区聚集。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
城镇化和工业化已逐步成为经济发展
的两个重要驱动力，而人口的增长又是
城镇化和工业化提升的重要支撑。同
时，全市净流入人口增多，首府“首位”
优势突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自治区内净流入呼市人口为 139.3
万人，增长 45.21%；自治区外净流入呼
市人口为25.9万人，增长52.49%。市四

区常住人口全部增加，赛罕区、玉泉区、
新城区、回民区分别增加 24.97 万人、
14.12万人、13.24万人和 4.15万人。与
自治区其他盟市相比，我市流入人口显
著增多。

二是生育观念改变，性别结构趋于
平衡。受生育政策不断优化调整的影
响，特别是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
2021年“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
策”的实施，加之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等，社会上生育男孩为主的观念
逐渐改变，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约
为 174 万 人 ，占 50.5%；女 性 人 口 为
170.6 万人，占 49.5%。人口性别比为
102.00，较 自 治 区 低 2.26，比 全 国 低
3.07，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4.13相比下降 2.13。 市四区居民生
育观念进一步转变，市四区人口性别比

为100.46，接近男女1：1的平衡比例，五
个旗县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性别比为
106.49，比全市高4.49。

三是受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素质不
断提升。近年来，我市努力破解教育发
展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全市人口受教育水平迈上了新台
阶，全市人口学历、人口素质不断提
升。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
常住人口中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
程度的由2.11万人上升为3.04万人；拥
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63万人下降为
157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29
万人下降为2.72万人；拥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由 1.98万人下降为 1.77万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0.33 年提高至 11.30 年，比自治区高
1.22 年，比全国高 1.39 年。文盲人口
（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由12.07万人

减少为 9.47万人，文盲率由 4.21%下降
为2.75%，比自治区低0.55个百分点。

四是城市建设持续发展，城镇化率
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全
面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优化
城市体系功能，特别是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提出全面建设“五宜”城市的目标，努
力实现首府高质量发展，通过落实以人
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带动全市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
城镇化率稳步提高。2020年，全市常住
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72.75万
人，占 79.15%；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71.86万人，占 20.85%。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93.68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35.73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 16.68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比自治区高 11.67个百分点，
比全国高15.26个百分点。

为使广大农户熟知防贫保险相关政策及理赔程序，切实增强广大农户抵御
各类风险的能力，近日，玉泉区在小黑河镇南台什村举办防贫保险政策宣传暨
保险理赔活动。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本报讯（记者 苗欣）为切实做好
“五一”节日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保障工作，市交管支队根据交通
大数据和历年交通出行规律，综合研
判了 2023年“五一”假期全市道路交
通趋势和安全风险，向社会进行“两
公布一提示”。

据了解，“五一”假期，高速公路7
座（含）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时间
为：2023年 4月 29日 0时至 5月 3日
24时结束，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
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数据显示，近年来“五一”小长假
全国高速拥堵里程占比呈现逐年上
升态势，预计今年“五一”假期高速拥

堵程度同比去年涨幅超 10%。2023
年“五一”假期,我市各主要出城道路
以及通往各主要购物商圈、风景区、
城市核心区道路的人车流量会有明
显增加，交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但
总体情况较为平稳，无明显拥堵。市
区相对拥堵时段约在每日 9：30-12:
30 与 14:30-19:30，预计城区南二环
快速路、新华大街、通道北路、昭君
路、锡林路、车站西街等主干道会在
每天上午10:30左右、下午16:00左右
出现高峰；二环路平均时速从70km/h
下降到 60km/h；主干道平均时速从
40Km/h下降到30Km/h。

节日期间，每日10:00至16:00商

圈周边交通流量显著增长。鄂尔多
斯大街凯德MALL、七彩城购物中心，
中山路维多利商圈，新华大街摩尔城
商圈、东万达商圈等周边道路车辆将
明显增加，人流也将集中出现，周边
停车场将出现阶段性饱和，建议市民
尽量绿色出行。同时，城区周边人流
车流将会激增，大青山野生动物园景
区道路将会出现拥堵情况，其次是大
召无量寺、恼包村文化旅游区、乌素
图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道路可能出
现短时拥堵。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群众
平安出行，进一步提高广大道路交通
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

文明意识，市交管支队还对我市事故
多发路段进行了排查统计：新城区小
井沟、红石崖寺旅游区路段；回民区
209国道大青山南坡 413公里至 427
公里路段；玉泉区 209国道旧桃花收
费站南 447公里至 473公里路段；赛
罕区金桥路大黑河大桥路段；和林县
209国道 478公里至 484公里盛乐博
物馆至南园子村路段；清水河县城关
镇 209国道与 109国道交叉路口；武
川县 209 国道 361公里至 385公里哈
乐收费站南路段；土左旗 110 国道
572 公里至 574 公里哈素海景区路
段；托克托县 103 省道 69 公里至 73
公里大唐托电路段。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记者从
市公交公司获悉，根据夏季作息时
间安排，该公司决定从 2023年 5月
1 日（星期一）起执行夏季运营时
间。

市内常规线路首班车发车时间
为 6:10，末班发车时间为 21：00；二
环 1 号、2 号线首班发车时间为 6:
1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 20：00。S
（社区）线路首班车发车时间为 7：
0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20:00。

城乡路线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各
线路的首末班发车时间如下：44路
首班6:45，末班20:20；101路首班6：
10，末班（盛乐）18:40；105路首班7：

00，末班 19:30；107路首班 7：00，末
班 19：00；113路首班 6:10，末班 18:
30；115 路首班 7：00，末班 18:30；
116 路首班 7：00，末班（金山热电
厂）18：00；118路首班6:30，末班（公
交三公司）17：30；119路首班 6:30，
末班 18:30；124 路首班 6:30，末班
19:30；209路首班7：00，末班18:30。

39路、53路支线、103路首班7：
00，末班 20:00；112路、123路首班 7
点，末班18:00；S25路、126路、301路
首班6:30，末班20:00；和林新区云谷
1、2号线首班7：00，末班18：00。

108路、111路、121路、学生公
交、定制公交、夜间专线定点发车。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近几
年，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道 路 延 伸 、断 头 路 打 通 ，广 场 、
学 校 、商 业 区 、住 宅 区 的 兴 起 ，
市民对现阶段的出行需求有了
更高的标准。

市公交公司通过前期公示，
结合市民对呼和浩特市第三十
九 中（金 地 校 区）、赛 罕 区 医 院
（新 址）出 行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多
次 实 地 调 研 ，根 据 公 示 期 间 21
路拟调整线路以及辐射路段进
行 再 优 化 ，于 4 月 26 日 对 21 路
公交路线进行了优化调整。

优化后线路由西二环场站调
整至公交一公司发车，经工人村

后向北进入阿吉拉沁北路，后向
东进入光明大街恢复原线，沿原
线运营至武警医院后，经包头大
街向东行驶至兴安南路向南运
营，再经昭乌达路、乌海东街、文
博路回师大附属第二中学场站。

优 化 后 的 21 路 填 补 了 金 盛
路与呼伦贝尔南路之间乌海东
街路段的线网空白，极大地方便
了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九中（金地
校区）、师大附属第二中学两所
学校师生的出行，解决了前往赛
罕区医院（新址）职工上下班乘
车困难问题并方便患者就医，同
时惠及沿线厂区及社区居民的
出行。

5月1日起我市公交执行夏季运营时间

我市对21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近日，呼和浩特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设立了业扩报装微课
堂，业务骨干对业扩报装指标、客户服务指标、劳动竞赛指标进行了
分析解读，并对电力现货交易以及涉及电力现货交易等相关业务的
实际操作进行了理论讲解和培训。 （武子暄 姚玲 刘选平）

青城交警发布“五一”出行攻略

■相关新闻


